
天津宁河律师 承讼

产品名称 天津宁河律师 承讼

公司名称 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

价格 面议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

联系电话  18526067356

产品详情

负刑责任年龄的法律规定是什么

1、已满16周岁的人犯，应当负刑责任，即为完全负刑责任年龄。

2、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故意伤害致人的，应当负刑责任，即为相对负刑
责任年龄。14周岁-16周岁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，不追究刑责任。

3、不满14周岁的人，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，都不负刑责任，即为完全不负刑责
任年龄。

4、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5、实施犯时的年龄，一律按照公历的年、月、日计算。过了周岁生日，从第二天起，为
已满周岁。

6、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处罚的，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，必要的时候，天津
宁河律师，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。

7、审理未成年人案件，对犯时的年龄没有查清，而又关系到应否追究刑责任和判处何种



刑罚的公诉案件，应当退回检察补充。

8、犯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，不适用死刑及死缓。

9、已满75岁故意犯的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；过失犯的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10、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，不适用死刑，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的除外。

孕妇犯该怎么处理 孕妇也就是指怀孕的妇女，此时她的身上担负着生育子女的重任，
因此在很多方面都是受到了优待的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，采保候审不致发
生社会危险性的，可以采取候审。可以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予以视居住。
正在怀孕的罪犯应当停止死刑执行，并且立即报告高人民院，由高人民院作出裁定。怀孕
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，可以暂予监外执行。附带民事
诉的程序1、人民院受理刑案件后，应当告知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或者其他依法有权提
起附带民事诉的人有权提起刑附带民事诉。2、在预审、审查起诉阶段，有权提起附带民
事诉的人向公机关、人民检察提出赔偿要求且已经由公机人民检察记录在案的，刑案件起
诉后，人民院应当按照附带民事诉案件受理。起诉阶段经公机、人民检察调解，当事人双
方达成协议并已经给付，被害人又坚持向人民院提起附带民事诉的，人民院也可以受理。

时间期限不得超过37天，除非经批准逮捕
对留的嫌疑人审查后，根据案件情况报经县级以上负责人批准，分别作出如下处理：
（1）需要逮捕的，必须应在期限内，依法办理提请批准逮捕手续；
（2）应当追究责任，但不需要逮捕的，依法办理或者手续后，直接向人民移送起诉；
（3）期限内未能查清主要事实的，依法办理或者手续后，继续；
（4）撤消或裁定不予起诉的案件，释放留人，发给释放证明。

天津宁河律师-承讼(推荐商家)由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提供。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（www.daihaoju.com）
为客户提供“财产债务,股权纠纷”等业务，公司拥有“承讼”等品牌，专注于法律服务等行业。欢迎来
电垂询，联系人：赵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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